
行業統計分類如果用在非統計用途，有哪些限制？ 

 

答： 

一、本總處編訂行業統計分類係供統計資料蒐集、整理、分析之

用，除使國內各機關發布之行業別統計能在一致之比較基礎下

相互連結應用外，並利於國際間統計資料之比較分析。 

  

二、若將行業統計分類應用於行政管理或管制，例如勞動基準法適

用業別、工廠或食品衛生管理、開放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來

臺投資業別項目等，均非屬統計用途，權責機關應依據管理或

管制目的，對不同生產程序、生產規模及污染程度之業者，自

行認定各場所、團體、公司或企業單位之業別。 


